
委   託   書 

立 書 人 (以 下 稱 委 託 人 )因 無 法 親 自

辦 理 業 務 ， 特 委 託 先 生 (以 下

稱 受 託 人 )代 為 辦 理 ， 如 有 錯 誤 本 人 願 自 行 負 責 。

此  致  

健 行 科 技 大 學 進 修 部

委託人： (簽章) 身分證字號：

聯絡電話：

戶籍地址：

受託人： (簽章) 身分證字號：

聯絡電話：

戶籍地址：

中華民國 年      月 日 

告知聲明：依個人資料保護法、相關法令及學校相關法規，直接向當事人蒐集個人資料，進行處理及利用等相關作業。


